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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交通局关于印发
《重庆市交通生态环保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
渝交规〔2021〕6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局、局属各单位、局机关相关处室；有关

交通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要求，进

一步指导行业做好生态环保工作，助推交通绿色发展，我局制定

了《重庆市交通生态环保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经局办公会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交通局

2021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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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交通生态环保管理规定

（试 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交通生态环保管理工作，切实推进交通生态

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长江保护法》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

规定，结合我市交通发展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交通生态环保，是指市交通局职责范围

内的公路、水路、铁路、民航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
第三条 鼓励在交通领域推广应用具有显著生态环保效能

的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工艺，支持科研单位开展相关技

术的探索和研究，为交通生态环保工作提供技术支撑。

第四条 交通生态环保坚持保护优先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

的原则。

第五条 交通生态环保工作实行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，坚持

管发展必须管环保、管生产必须管环保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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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交通行业单位应当将生态环保的投入纳入本单位

财政预算并优先保障。项目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将相关生态环保设

施建设所需资金列入工程概算。

第七条 具有环保监管职能的单位应公开投诉举报电话，接

受群众意见建议，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信息依法对外公开。

第八条 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，组织开展相关法律法规、

政策文件的宣贯培训，提升行业从业人员的生态环保意识。

第九条 交通行业相关规划应按有关规定编制环境影响篇

章、说明或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并依法报批，否则不得组织实施。

第十条 公路、铁路等线性交通设施在规划、设计时应避让

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，确实无法避让的，应采取无害化穿

跨越方式。

第十一条 项目建设应按有关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

境影响报告表或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

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

设。

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中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应当

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

第十三条 项目建设应当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

规划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或备案手续，符合国家

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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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项目建设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减少项

目产生的废气、废水、废渣、粉尘以及噪声、振动等对环境的污

染和危害。

第十五条 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

生产或者使用。

第十六条 积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，大力发展绿色货运；倡

导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，引导公众绿色出行。

第十七条 积极推进老旧车船淘汰治理，鼓励发展节能环保

型和新能源营运车船；建立完善汽车排放检验和维护（I/M）制

度。

第十八条 积极推广高速公路不停车快捷收费，提升公路通

行效率；加强公路扬尘防控，规范建设养护施工作业，改善公路

陆域环境质量。

第十九条 加强码头船舶污染防治，积极推进码头船舶污染

物接收设施、船舶液化天然气加注站建设；

组织实施港口岸电设施、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造，具备岸

电使用条件的船舶靠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电，但使用

清洁能源的除外；

干散货码头应实施分区作业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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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交通基础设施应按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，并根

据评价结果采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；项目建成后附近新建的环境

敏感点，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建设噪声防治设施。

第二十一条 加强对管辖水域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管控。做好

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防控、应急准备、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

作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交通管理部门及国有交通企业应明确承担生

态环保工作的机构和岗位，履行生态环保职责，开展生态环保工

作。

第二十三条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重庆市生态环境保

护督察后反馈涉及交通的问题，相关单位应按要求制定整改方

案，明确责任领导、责任单位、完成时限等，并按要求抓好整改

落实工作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重庆市交通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